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三元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《三元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三元区人民政府
2015年8月5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三元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
为促进我区电子商务发展，优化我区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根据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明政文〔2014〕100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三元实际，就扶持我区电子商务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扶持企业发展
1. 已入驻我区的电子商务企业，当年所缴纳税收地方实得部分首次超过20万元的，按地方实得部分的100%给予奖励。次年开始，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额比上年新增部分的50%给予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2. 凡在我区已依法注册取得营业执照，且开展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可放宽电子商务经营者经营范围，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自主选择经营范围。
3. 放宽电子商务经营企业住所登记条件，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办公场所内允许多家电子商务企业注册。
二、支持平台建设
1. 支持企业建设或并购电子商务交易平台，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年交易额首次突破2亿元，按其所缴纳税收地方实得部分的100%一次性奖励给该企业用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2. 充分发挥行业协会、研究学会及产业联盟在沟通政府、联系企业、规范经营、推动转型等方面的桥梁与纽带作用,鼓励各行业协会建立其行为服务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公关服务平台。积极引导行业组织参与制定电子商务行业标准与诚信体系建设，逐步赋予行业组织一定的职业评价与管理职能。
三、鼓励行业集聚
1. 培育开发“电子商务主题楼宇”，对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率超过80%、使用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及以上、实际运行一年以上的“电子商务主题楼宇”，经认定后，对楼宇业主按其当年度收取该楼宇租金对地方财政贡献额的5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补贴期为2年。
2. 对入驻我区的中小微电子商务企业，根据房屋租赁合同及其租金发票给予租金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平均租金的50%，补贴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,补贴期限为2年；对租用数据专线或宽带的使用费进行补贴，补贴标准为资费账单的50%，补贴期限为3年，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/年。
3. 对入驻我区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（限上商贸企业、年度税收形成的区实得财力首次超过20万元），在享受以上租金、财税优惠政策外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补贴。
4. 以上补助资金自企业正常运营后，于次年给予兑现；不满一年不享受此政策；享受此政策期间，不得将自用房出租、转租或改变其用途；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追还已经获得的补助资金。
四、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引进电子商务高级人才
经认定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在2万元以上的，即为我区电子商务高级人才。电子商务高级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不低于3年聘用合同的，每年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额的比例给予奖励，期限不超过3年，同时享受子女入学等相关优惠政策。
五、设立专项资金
1. 自2015年起，区本级财政每年安排电子商务专项资金1000万元，主要采取“事后奖励”和“事后补贴”方式，用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与支撑体系的同步协调发展，重点用于扶持和奖励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电子商务应用、本地“网络名优特品牌”的创建、电子商务示范工程建设、电子商务培训与孵化、物流快递业和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业建设等方面。
2. 企业申请的电子商务扶持资金必须转款专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凡发现有虚报、骗取、挪用扶持资金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收回所拨资金。
市、区政策不重复享受。本实施细则自2015年9月1日起执行，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抄送：市商务局，区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纪委办。
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 2015年8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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